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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HG/T 4219—2011《磷石膏土壤调理剂》，与HG/T 4219—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修改了磷石膏定义，增加了磷石膏土壤调理剂定义（见第三章）； 

b）修改了磷石膏土壤调理剂分类指标（见4.2） 

c）修改了磷石膏土壤调理剂有毒有害物质限量（见4.3） 

d）增加了取样分析要求（见第五章） 

e）修改了pH的测定方法（见6.5） 

f）修改了水溶性氟的测定（见6.6） 

g）修改了游离水测定方法（见6.8） 

h）增加了微量元素含量的测定（见6.10） 

i）增加了有机质含量的测定（见6.11） 

j）增加了磷石膏土壤调理剂的使用规程（见附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于2011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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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石膏土壤调理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磷石膏土壤调理剂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湿法磷酸的副产物为原料加工生产的，主要用于改良碱性土壤，也可用于改良其它

土壤的磷石膏土壤调理剂产品，主要成分为二水硫酸钙(CaSO₄·2H₂O)。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484 石膏化学分析方法 

GB/T 6274 肥料、土壤调理剂和有益物质 术语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569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GB/T 8571 复混肥料 实验室样品制备 

GB/T 14540 复混肥料中铜、铁、锰、锌、硼、钼含量的测定 

GB 18382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T 18877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T 19203—2026 复合肥料中钙、镁、硫含量的测定 

GB/T 34764 肥料中铜、铁、锰、锌、硼、钼含量的测定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 38400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HG/T 2843 化肥产品 化学分析常用标准滴定溶液、标准溶液、试剂溶液和指示剂溶液 

JC/T 2073 磷石膏中磷、氟的测定方法 

NY/T 1980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及评价要求 

NY/T 2271 土壤调理剂效果试验和评价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627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磷石膏  phosphogypsum 

湿法磷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注1：其主要成分为硫酸钙，并含有部分可利用的磷酸盐。它用作化学土壤改良的改良剂、含钙肥

料以及堆肥的原料。 

注2：在湿法磷酸生产过程中，磷矿粉（浆）与硫酸发生反应。 

[来源：GB/T 6274-2025，3.1.20.1，有修改] 

 

    磷石膏土壤调理剂 soil conditioner phosphogypsum 

一种以磷石膏，或以磷石膏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加入土壤中用于改善土壤的物理和/或化学性质，

及/或改善土壤生物活性的物料。 

[来源：GB/T 6274-2025，3.1.18和3.1.20.2，有修改] 

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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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状、条状、片状或粉状疏松物，无机械杂质。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1和包装标明值的要求。 

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38400-2019 中其他肥料的要求，蛔虫卵死亡率和粪大肠菌群数仅在

复配有机肥料时进行检验。 

必要时，按 NY/T 1980 进行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使用规程见附录 A。 

表1 磷石膏土壤调理剂的技术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a 

I型 II型 III型 

钙（以Ca计，干基）/%                        ≥ 17.0 14.0 14.0 

硫（以S计，干基）/%                         ≥ 14.0 11.0 11.0 

pH  2.0~6.5 6.5~7.5 7.5~9.5 

水溶性氟（以F-计，干基）/%                  ≤ 0.2 

水溶性氧化钠（以Na2O计，干基）/%           ≤ 0.2 

游离水b  /%                                  ≤ 25 

粒度c（1.00mm～4.75mm或3.35～5.60mm）/%     

≥ 
90% 

有机质d（干基）/%                           ≥ 5 

单一微量元素e（以单质计）/%                   

≥ 
0.02 

注: 
a I型主要用于碱性土壤改良，II型主要用于中性土壤改良，III型主要用于酸性土壤改良。 
b 可由供需双方协议确定。 
c 粉状除外，特殊形状或更大颗粒产品的粒度可由供需双方协议确定。 
d 包装容器上标明含有机质时检测本项目。 
e 包装容器上标明含铜、铁、锰、锌、硼、钼时检测本项目，钼元素的质量分数不高于0.5%。 

5 取样 

合并样品的采取 

5.1.1 袋装样品 

采样批产品总袋数不超过512袋时，按表2确定最少采样袋数；采样批产品总袋数大于512袋时，按

下式计算结果确定最少采样袋数，如遇小数则进位为整数。 

3 N3n    ...............................................  

式中： 

n —— 最少采样袋数； 

N —— 每批取样总袋数。 

表2 最少采样袋数的确定 

总袋数 最少采样袋数 总袋数 最少采样袋数 

1～10 全部 182～216 18 

11～49 11 217～254 19 

50～64 12 255～296 20 

65～81 13 297～343 21 

82～101 14 344～394 22 

102～125 15 395～450 23 

126～151 16 451～512 24 

152～181 17   

 



HG/T 4219—XXXX 

3 

按表2 或上式计算结果，随机抽取一定袋数，用采样器沿每袋最长的对角线插入至袋的3/4处，每

袋取出不少于100 g样品，每批采取总样品量不少于2 kg。 

5.1.2 散装产品 

按 GB/T 6679 规定进行。 

样品缩分和试样制备 

5.2.1 样品缩分 

将采取的样品充分混匀，用缩分器或四分法将样品缩分至1kg，分装于两个洁净干燥的500 mL具有

磨口塞的广口瓶、聚乙烯瓶中(生产企业也可用洁净干燥的塑料自封袋盛装样品)，密封，贴上标签，注

明生产企业名称、产品名称、批号或生产日期、批量、采样日期、采样人姓名，一瓶做产品质量分析，

另一瓶保存二个月，以备查用。 

5.2.2 试样制备 

由5.2.1中取一瓶500g样品，经多次缩分后取出约100g样品，研磨至全部通过1.00 mm 孔径筛，混合

均匀，置于洁净、干燥瓶中，作质量分析用。 

6 试验方法 

一般规定 

除外观外，均做两份试料的平行测定。本文件中所用试剂、水和溶液，在未注明规格和配制方法时，

均应符合 HG/T 2843 的规定。 

外观 

使用5.2.1中的样品，目测。 

钙含量 

6.3.1 试样溶液的制备 

做两份试料的平行测定。 

称取测定游离水后的干基试样约2g（精确至0.0002g），置于250 mL 烧杯中，加入（1+1）盐酸溶

液50 mL，加热煮沸10min, 再加水稀释至50mL，煮沸5min，冷却后移入250 mL 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

摇匀后干过滤。 

6.3.2 测定和计算 

吸取含 Ca 约15 mg的试样溶液，按GB/T 19203—2026中附录C的C.4.1.1测定，按 GB/T 19203—

2026中附录C的式C .1计算，精密度应符合GB/T 19203—2026中附录C的C.6。 

硫含量 

吸取含 S 约60 mg的试样溶液（6.3.1），按GB/T 19203—2026中附录D进行。 

pH  

按 GB/T 5484 进行。 

水溶性氟 

按 JC/T 2073 进行。 

水溶性氧化钠 

按 GB/T 5484 进行。 

游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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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5484 进行。 

有毒有害物质 

按 GB 38400 进行。 

微量元素 

6.10.1 方法一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仲裁法） 

按GB/T 8571的规定进行试样制备后（若样品很难粉碎，可研磨至全部通过1.00mm孔径试验筛），

按GB/T 34764进行。 

6.10.2 方法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按 GB/T 14540 进行。 

有机质含量 

按 GB/T 18877 进行。 

7 检验规则 

检验类别及检验项目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表1中钙、硫、pH和外观为出厂检验项目，型式检验包括第4章

要求的全部项目。型式检验项目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测定： 

——正式生产后，原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指标时； 

——正式生产时，定期或积累到一定量后进行，每年至少检验一次；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政府监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组批 

产品按批检验，以一天或两天的产量为一批，对于年产量小于90×10⁴t的生产厂，最大批量应不超

过3000t；对于年产量等于或大于90×10⁴t的生产厂，最大批量应不超过5000t。 

结果判定 

7.3.1 本文件中产品质量指标合格判定，采用 GB/T 8170 中的“修约值比较法”。 

7.3.2 生产企业应按本文件要求进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

格。 

7.3.3 生产企业进行的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结果中如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应重新自同

批次二倍量的包装容器中采取样品进行检验，重新检验结果中，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判

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识和质量证明书 

应在产品包装容器正面标明产品类别（如Ⅰ型、Ⅱ型、Ⅲ型）。 

包装容器上标明“本产品主要用于土壤改良，不能代替肥料施用，使用时应参照使用说明”。 

产品外包装容器上应有警示语、使用注意事项等。生产日期或批号、合格证、使用说明等部分产

品信息可使用易于识别的二维码或条形码标注。使用说明包括但不限于附 A中的内容。 

若加入其他有益物质，或在产品包装容器上标明本标准要求之外的添加物可在包装容器上标明添

加物名称、作用、含量及相应的检验方法标准。 

袋装产品每袋净含量应标明单一数值，如 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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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检验合格的出厂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批

号或生产日期、钙含量、硫含量、酸碱度（pH）、水溶性氟含量、水溶性氧化钠含量、本标准号以及法

律法规规定应标注的内容。非出厂检验项目标注最近一次型式检验时的检测结果。 

其余按 GB 18382 的规定执行。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产品用符合 GB/T 8569 规定的材料进行包装。 

在标明的每袋净含量范围内的产品中有添加物时，应与原物料混合均匀，不应以小包装形式放入

包装中。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在运输过程中应防雨、防潮、防晒、防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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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磷石膏土壤调理剂的使用规程 

A.1 施用范围 

磷石膏土壤调理剂含有钙、硫、磷等多种植物所需的营养元素。施用磷石膏土壤调理剂，可通过调

节土壤pH、磷石膏中Ca2+能与土壤胶体中的Na+交换等方式，增加土壤表层的电解质含量，提高土壤通

透性，降低土壤容重，增强保水、保肥能力。pH在2～6.5之间的磷石膏土壤调理剂适用于碱性土壤改良，

pH在6.5～7.5之间的磷石膏土壤调理剂适用于中性土壤改良，pH在7.5～9.5之间的磷石膏土壤调理剂适

用于酸性土壤改良。该产品适用于粮食作物、各类经济作物（含果蔬）的种植生产。 

A.2 基本要求 

A.2.1 使用者应该按照土壤酸碱程度，明确土壤调理剂的使用要求。必要时，应按照NY/T 2271规定进

行效果试验。 

A.2.2 使用者应综合考虑本地区土壤类型、土壤养分状况、气候特征、灌溉与排水条件、作物种类及

种植管理技术等因素，合理确定磷石膏土壤调理剂的施用量、施用方法与施用时间，以达到改善障碍土

壤理化性状及生物性状的目的。 

A.2.3 磷石膏土壤调理剂的施用方法及用量应与农艺操作配套进行。 

A.3 施用量 

A.3.1 磷石膏土壤调理剂的推荐施用量应在施用有机肥和（或）化肥的基础上确定。有机肥和（或）

化肥的推荐施用量应参照当地土壤条件与作物种植的标准技术规范执行。 

A.3.2 按照NY/T 2271的规定开展田间试验，田间试验应设置不少于3个施用量梯度，并设空白对照，

每个处理不少于3次重复。试验周期应至少包括一季主要作物。根据试验结果中土壤pH提升效果和作物

产量响应，确定本地区适宜的施用量。 

A.4 施用频次 

A.4.1 磷石膏土壤调理剂的施用频次应根据土壤障碍程度、改良目标及土壤自然恢复能力确定。推荐

一次性施用，改良达标后进入维持阶段，可不定期施用。 

A.4.2 动态调整 

施用磷石膏土壤调理剂后，应定期（建议每半年或每年）测定土壤pH。当土壤pH恢复到适宜作物

生长的范围（酸性土壤改良目标为pH 5.5～6.5，碱性土壤改良目标为pH 7.5～8.5）后，可暂停施用，转

为监测维护。如土壤pH值再次超出适宜范围，应恢复施用。 

A.4.3 轮作条件下的调整 

在同一地块轮作不同作物时，施用频次应优先满足对土壤酸碱度最敏感作物的改良需求。若轮作周

期中包含绿肥或耐酸碱作物，可结合轮作周期适当调整施用频次。 

A.5 施用方法 

A.5.1 磷石膏土壤调理剂的施用方法主要为撒施：将土壤调理剂均匀撒施于平整好的土壤表面，通过

旋耕使其与土壤混合均匀。 

A.5.2 其他施用方法：穴施、条施，或与基质土混施等。 

A.5.3 施用磷石膏土壤调理剂后，应及时采取淋盐、排盐措施。 

A.6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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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 磷石膏土壤调理剂宜与有机肥配合施用。 

A.6.2 应根据磷石膏土壤调理剂的酸碱性，选择与之配伍的肥料。酸性调理剂不宜与碱性肥料同时施

用；碱性调理剂不宜与酸性肥料同时施用。施用时应避免与对酸/碱敏感的肥料直接混合，以防发生化

学反应导致养分损失或固定。 

A.6.3 在灌溉农田中施用时，宜一次性施足用量，并在施用后及时灌足、灌透土壤。 

A.6.4 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土壤调理剂施用量应酌情减少。 

 

 

 


